
东莞市财政局文件

东财 (2017 J 74 号

关于开展 2017 年度财政票据核销

王作的通知

各镇(街)财政分局:

为了做好 2017 年度财政票据的核销工作，根据财政部《财

政票据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 70 号)、《财政票据检查工作规范》

(财综 (2009 J 38 号)、东莞市财政局 《东莞市财政票据监管工

作考核试行办法)) (东财 (2014J 473 号)的规定?现将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在财政票据年度集中核销前，应进行自查自纠工作。认

真检查财政票据的使用情况，核对开票金额、入库金额和应上缴



市财政金额，保证票款相符。如存在少缴(漏缴)市级财政非税

收入的，请及时纠正并缴入相关专户。自查后，针对票据使用情

况，填写《财政票据核销自查报告))(附件1，一式两份);针对

非税征收与上缴情况，填写《财政票据使用及征收上缴汇总表》

(附件 2，一式两份)。

二、请各财政分局建立健全财政票据库存定期盘查制度，并

于 4 月 18 日前进行全面盘点，清理过期或不需要使用的财政票

据，填写《财政票据库存盘查表))(附件 3，一式两份)。如发现

账实不符的情况，请按有关规定妥当处理。

三、结合《东莞市财政票据监管工作考核试行办法》的考核

内容，对票据监管的有关工作情况进行自评，并提供评分依据材

料，填写《财政票据监管工作考核评分表)) (附件 4，一式两份)。

四、将 2016 年前使用的财政票据存根进行核销，提交核销

申请后打印《财政票据核销明细表》、《财政票据核销汇总表))(一

式两份)，由经办人、审核人、单位负责人签字后，加盖单位公

章。手写、定额财政票据严格按年度《财政票据核销明细表》次

序进行排列。电脑打印票据原则上要求按年度《财政票据核销明

细表》次序进行排列，如巳实行逐月核销规定，也可按月度《财

政票据核销明细表》排列，要求做到数据准确、排列有序、标识

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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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事项:

(一)严格按设定的收费项目录入票据信息，不得随意串用、

滥用收费项目，不得随意填写收费期间。

(二)医疗收费票据与其他财政票据可以单独提交核销申请

区分核销、区分标识装箱，以便医疗收费票据存根联提前组织销

毁。

(三)存在毁损、遗失票据等情况的，应提前按规定办理好

相关手续，待票据核销时提供相应资料。

核销结束后，票据监管中心将根据财政票据核销的有关情况

与自评依据进行考核，核定最终的考评得分，并对发现的问题提

出建议，出具《财政票据检查工作报告》反馈至各财政分局复核

确认。

请各财政分局于 2017 年 4 月 18 日前做好上述核销准备工

作。具体核销安排详见《票据核销工作日程安排表))(附件 5 ), 

如有变动，票据监管中心将另行通知。

附件: 1.财政票据核销自查报告

2. 财政票据使用及征收上缴汇总表

3. 财政票据库存盘查表

4. 财政票据监管工作考核评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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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票据核销工作日程安排表

(联系人:月底清;张慧敏， 联系电话: 22223220; 22220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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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l

财政票据核销自查报告

单位(盖章) : 编制 H期

1.票据的总体使用情况

使用票据总数 开票余额总数 缴市财政总额 实物装箱总数 违规用票总数 遗失总数
(份) (元) (元) (箱) (份) (份)

东莞市财政局xx分局共设置xx个票据专管员，配合独立的崇据管理仓库，建立了(基本的
、较为完善的、完善的)财政票据管理制度，做到专人、库、专责管理。 2016年，我分局
领用财政票据xx份，核销财政票据存根xx份，票面总余额xx元，其中上缴市财政金额xx元
。经自查，发现违规使用财政票据xx份，遗失财政票据xx份…

2. 发现的问题

(1)票据填用是否规范?存在哪也问题?
(2) 是否存在遗失财政票据?

(3) 是否串用、混用、违规代开财政票据?

(4) 是否不按规定收费或违规收取经营服务性收费?
(5) 是否按规定时限清理、核销财政票据? 2016年前领屑的财政票据是否完整核俏?
(6) 是否及时足额上缴非税收入?

(7) 是否按规定在系统录入票据信息，做好信息统计工作?
(8) 盘点库存是否存在账实不符问题?
(9) 是否存在擅自印制、买卖、转让、转借、涂改、伪造、销毁财政票据的行为?

(1 0) 是否存在其他问题?

3. 纠正措施

针对上述发现的问题采取了哪些纠正措施?落实情况如何?

4. 管理建议

(1)对票据系统有何改进建议?
(2) 对业务培训内容有何意见或建议?
(3) 对使用非税系统离线刊缴存在哪些困难?有何建议?

(4) 其他加强财政票据管理的建议?

票管员: 领导签字(盖章) : 



附件2

2016年财政票据使用及征收上缴汇总表

填表单位(盖章) , 单位元

类别 序号 收费项目 票面金额
上年上缴市财政 本年上缴市

本年应缴未缴余额 各注
结余金额 财政金额

1 污水处理费

2 生活垃圾处理费

3 
社区且生服务中心医

疗收入

通 4 村镇基础设施配套费
过

非
υ 产

固有资源〔资产)有
税 偿使用收入
系
统 6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全 7 劳动合同文本费
额
上 8 居住证工本费
缴
后 9 尸 11簿t本费

再 10 水利工程水费
按
规

11 
网吧特i午经营权有偿

定 使用资金
反

会il 专业技术资格考拨 12 
镇 试考务费

街 13 城市道路占用费
的
收 14 普通高中学费
费

15 干干通局中住宿费

16 幼儿园保教费

17 其他收入

得注:上表的逻辑原则上是"票面金额" + ó(上年上缴市财政结余余额"一"本年上缴市财政金额"二"本年应缴未缴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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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财政票据使用及征收上缴汇总表

填表单位(盖章) , 单位·元

序号 收费项目 征收金额 使用财政票据名称 各注

l 

2 

3 
由

镇 4 
街
实 5 
行
专
户

6 

或
7 

按
代
管 8 

资
金 9 

管
理 10 

的
收 11 
费

12 

13 

14 

15 

制表人· 联系电话·



附件3

财政票据库存盘查表

单位(盖章) : 盘点时间 z

票据编码 票据名称 使用方式 箱本数 单位 票据份数 起始号码 终止号码 库存成本 领票日期 是否账实相符

盘点人: 复核人: 领导签名:



附件4

财政票据监管工作专核评分表(财政分局)
单位(盖章〕 考核日期-

考核项目 考核内容 分值 评分标准
单位自评 市财政局

考评时间
得分 核定得分

是否针对实际管理情况制定具体的财政票据管理办法。 b 未制定具体财政票据管理制度的，扣5分。 集中核销

是否制定财政票据管理工作内部操作规程， 2 未制定财政票据管理工作内部操作规程的，扣2分。 集中核销

制度建设
(15分〉 是否参照市财政周制定相应办事指南。 2 

未制定办事指南，扣2份:己制定办事指南但未参照的不扣分，参
集中核销

照市财政局制定办事指南，加2分。

是否建立"以票控费"管理机制，做到及时对账。 6 未建立"以票控费"管理机制的扣6分，未完全建立"以票控费"
集中核销

机制的扣3分，能做到清晰对账的不扣分曰

财政票据使用单位领购和使用财政票据所执行的立件依据是否合法有
无依据收费一项扣2分，擅自设立收费项目、扩大收费范围、提高

效，是否存在擅自设立收费项目、扩大收费范围、提高收费标准等违规 4 
收费标准等违规收费一项扣l分，于日完为止。

集中核销

收费或罚款问题。

是否按规定办理《财政票据购领证)) ，实际领购的财政票据种类及数量
2 

不按规定办理《财政票据购领证》或领购票据种类及数量与记录不
集中核销

是否与《财政票据购领证》记录相符。 相符，扣2分。

是否及时、准确报送财政票据领用计划。 4 不按时报送或追加的， 次扣l分，扣完为止。 年终结束

是否存在领购票据量过多，浪费财政票据行为。 4 因票据领购量过多浪费财政票据的，扣4分。 年终结束

日常管理
是否设有独立票据仓库，落实专人保管责任，建立票据登记制度回

不设立独立票据仓库扭1分，不落实专人保管扣1分，账实不符扣3
(60分) 3 

分，扣完为止q
集中核销

是否按规定填写收费项目、收费金额、签章、作废等重要票据要素。 5 
不按规定填写收费项目、收费金额、签章、作废等一项扣l分，扣

集中核销
完为止。

是否存在审用、滥用、违规代开财政票据的行为曰 6 存在串用、滥用、违规代开财政票据一项扣2分，扫完为止。 集中核销

是否存在使用财政票据收取经营性收费的行为， 4 存在违规收取经营性收费的，一项扣l分，扣完为止。 集中核销

财政票据使用记录是否齐全，票据所开金额与收取金额是否一致。 2 票据所开金额与收取金额不一致，一项扣1分，拍完为止。 集中核销

取得的政府非税收入是否按规定及时足额上缴国库或财政专户，实行"
4 不按规定及时足额上缴的，一项扣2分，扣完为止。 集中核销

收支两条线"管理.
L 



附件4

财政票据监管工作苦核评分表(财政分局)
单位。(盖章) 考核日期:

考核项目 3号核内容 分值 评分标准
单位自评 市财政局

考评时间
得分 核定得分

是否按规定及时录入登记财政票据信息，包括票据号码、收费项目、收
2 不按规定登记录入票据信息的，宁日3分。 集中核销

费金额、遗失票据等重要信息。

是否按规定时限核销财政票据存根，重要收费项目是否建立"逐月核销
6 

不按规定时限核销财政票据存根的扣3分:不按规定建立逐月对账
集中核销

、逐月上缴"的管理与对账机制， 机制的扣3分1 扣完为止.

是否存在擅自印制、买卖、转让、转借、涂改、伪造、销毁财政票据的
3 

存在擅自印制、买卖、转让、转借、涂改、伪造、销毁财政票据
集中核销

行为。 的，一项扣l份，扫完为止。

日常管理 是否存在丢失财政票据现聋，如有丢失，是否按规定及时申昵作废，井
遗失财政票据 次于日 1分，遗失不申明作废一次扣2分，扣完为止。 集中核销(60分) 向财政票据监管机构备案。

4 

是否按规定清理财政票据，实施年终清理返回曰 2 不按规定实施清理返回的，扣2分。 年终结束

是否按规定的时间和要求报送财政票据销毁数据。 2 不按规定的时间和要求报送财政票据销毁数据的，扣2分回 年终结束

是否按规定的时间和要求完成财政票据年检工作。 3 按年检比例得分(己年检单位数/单位单数*分值) 0 年终结束

是否积极向市财政局提出管理建议或意见。 积极向市财政局提出管理建议或意见的，加2分。 年终结束

是否熟练使用财政票据管理系统。 3 不熟练，使用系统的，扣3分。 年终结束

信息化建设 是否向下级用票单位积极推广财政票据管理系统的使用。 6 按推广应用比例得分(应用单位数/单位总数*分值〉。 年终结束

(1 5分)

是否积极推广电脑打印票据，完整记录票据使用信息。 6 
电脑打印票据使用比例每低于市平均值(每年统计公开) 1%的扣 1

年终结束
分，扣完为止1 反之， mu加1分，最高不超过3卦。

是否积极参与市财政局组织的财政票据业务培训工作。 3 不按要求参加培训的?扣3分。 年终结束

业务指导
是否有设立Q，群等交流平台，及时为用票单位提供指引。 4 

不积极(越级咨询)回复业务咨询扣2分，不设立交流平台扣2分1
年终结束

(1 0分) 于日完为止。

是否对下属用票单位票据管理员进行业费培训。 3 不对下属用票单位票据管理虽开展业务培训|的，扣3分。 年终结束

总分 100 

主管领导 票据管理员

各注本表式两份， 份报财政部门，一份单位留存。



附件5

票据核销工作日程安排表

序号 镇(街〉财政分局 核销时间 核销人员

l 茶山财政分局 周二 4月 18 日 麦伟琼、 tß底清、张慧敏

2 样木头财政分局 周三 4月 19 日 尹耀坤、 trí底靖、廖思锋

3 东坑财政分局 周五 4月 21 日 尹耀坤、张慧敏、徐君

4 石排财政分局 周三 4月 26 日 尹耀坤、张慧敏、~思锋

5 大朗财政分局 周五 4月 28 日 麦伟琼、 tlí底清、程小鸽

6 黄江财政分局 周二 5月 3 日 尹耀坤、张慧敏、廖忠锋

7 石龙财政分局 用iî. 5月 5 日 尹耀坤、 tß底清、和小鸽

8 万江财政分局 周二 5月 10 日 尹耀坤、张主主敏、廖思锋

9 同涉财政分局 周五 5月 12 日 麦伟琼、 m底清、程小鸽

10 莞城财政分局 用二 5月 16 日 麦伟琼、 tß底清、廖思锋

11 洪梅财政分局 周二 5月 17 日 尹耀坤、张慧敏、徐君

12 长安财政分局 周五 5月 19 日 尹耀坤、 tlí底清、张怒:敏、和小鸽

13 中堂财政分局 周二 5月 23 日 尹耀坤、 tß底清、廖忠锋

14 道沼财政分局 周三 5月 24 日 尹耀坤、 tß底清、和小鸽

15 企石财政分局 周五 5月 26 日 尹耀坤、张慧敏、徐君

16 风岗财政分局 周二 5月 31 日 麦伟琼、 tß底洁、程小鸽

17 东城财政分局 周tî. 6月 2 日 尹耀坤、张慧敏、廖思锋

18 麻涌财政分局 周二 6月 7 日 麦伟琼、门i底清、徐君

19 塘厦财政分局 周五 6月 9 日 尹耀坤、广日底清、张慧敏、廖思锋

20 常平财政分局 周二 6月 13 日 尹耀坤、 tß底清、和小鸽

21 清溪财政分局 周三 6月 14 日 尹耀坤、张慧敏、徐1'1

22 沙田财政分局 周五 6月 16 日 麦伟琼、月底靖、程小鸽

23 桥头财政分局 周三 6月 21 日 尹耀坤、张慧敏、廖思锋

24 南城财政分局 周五 6月 23 日 麦伟琼、 tß底清、徐君

25 大岭山财政分局 周二 6月 28 日 麦伟琼、张慧敏、徐君

26 厚街财政分局 后]丑 6月 30 日 尹耀坤、广日底清、张主主敏、程小鸽

27 望牛墩财政分局 周二 7月 S 日 p耀坤、张慧敏、徐君

28 谢岗财政分局 周五 7月 7 日 尹耀坤、广川成清、程小鸽

29 虎门财政分局 周二 7月 12 日 尹耀坤、 tß底洁、张慧敏、徐君

30 石喝财政分局 周五 7月 14 日 麦伟琼、张悲敏、廖思锋

31 安步财政分局 周二 7月 18 日 尹耀坤、张慧敏、徐君

32 横沥财政分局 周;二 7月 19 日 尹 j饿坤、张慧敏、廖忠、锋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东莞市财政局办公室

(校稿:周健业)

2017 年 3 月 16 日印发


